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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编写，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 为规范性附录，本标准附录 C、附录 D 为资料性附录。

如果本文中的某些内容有涉及专利内容，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

任。

CIE 在 2020 年 5 月 12 日发布的《CIE 关于采用紫外辐射管控 COVID-19 传播风险的立

场声明》中指出，使用杀菌紫外辐射（英文: germicidal UV, GUV）是一种重要的环境干

预措施，既可以减少接触传播，也可以减少传染病原体通过空气传播。但不恰当的使用

GUV 会带来人体健康和安全问题，且可能导致感染性病原体的灭活不充分。

本次发布的《GUV LED 灭菌消毒装置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该标准在全球首创提出采

用光量子理论来规范灭菌消毒，规定了波长范围 200-290nm 的杀菌紫外线发光二极管（GUV

LED）灭菌消毒装置的分类、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以期对行业

研发、设计、制造和安全使用提供指导。

本标准由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编单位：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协会、江西力特

康光学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参编单位：青岛东乙紫外应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市银月光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市广晟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鸿利秉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洲

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立洋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华腾半导体设备有限公

司、深圳市光脉电子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广东（佛山）

研究院、青岛萤光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台达电子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东莞市立德

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达尔科光学有限公司、广东超然光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福

乐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恒之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尔伟傲世株式会社、深圳市朝

阳光科技有限公司、广明源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联域光电有限公司、扬州紫王优卫科技有限公司、

欧司朗光电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市炬诠科技有限公司、艾美特电器（深圳）有

限公司、昕诺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朗德万斯照明有限公

司、南昌大学、中国半导体照明/LED 产业与应用联盟、中山大学、北京工业大学、深圳技

术大学、深圳大学、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深圳市标准技术研

究院、深圳市深光联检测有限公司、佛山好亮固体光源研究所、深圳市宝安区新型显示产

业技术促进中心、深圳市宝安区小家电企业协会、中认英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继涛、施光典、曾晓兰、赵飞、李钶、林辉、杜东泰、谢儲

信、胡稳、吴乾、梁有庆、马志华、刘骏、李锋、汤文君、李文涛、李华斌、陈小燕、熊

大章、冯瑜璇、蓝祥炼、陈文涛、林晓波、邓朝旭、宋锋锋、韩露、王孟源、徐建军、王

志涛、邵嘉平、张斯淇、张鹏、倪伟、马志伟、杨璟、柳海棚、陈胜元。

本标准评审专家：江风益、唐国庆、关白玉、王钢、郭伟玲、柴广跃、赵海天、马建

设、张善端、许东、裴小明。

本标准是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协制定发布,版权归 SLDA,未经 SLDA 许可不得随

意复制;其他机构采用本标准的技术内容制定标准需经 SLDA 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使用本

标准内容需引用本标准的标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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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V LED 灭菌消毒装置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波长范围 200-290nm 的杀菌紫外线发光二极管（GUV LED）灭菌消毒装置

（简称 GUV 装置）的分类、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紫外线波段的 LED 杀菌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

范。

GB 7000.1-2015 灯具 第一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8624-2012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 17625.1-2012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 17743-2017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9258-2012 紫外线杀菌灯

GB 19510.14-2009 灯的控制装置 第14部分：LED模块用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

要求

GB 28235-2020 紫外线消毒器卫生要求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

样计划

GB/T 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626.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8595-2014 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

GB/T 19837-2019 城市给排水紫外线消毒设备

GB/T 32091-2015 紫外线水消毒设备 紫外线剂量测试方法

GB/T 32092-2015 紫外线消毒技术术语

SJ/T 11363-2016 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IEC/EN 62471 光生物安全标准

UV-C SAFETY GUIDELINES，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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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Lighting Association (GLA) Position Statement on Germicidal UV-C

Irradiation ）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092-2015 紫外线消毒技术术语》适用本标准。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紫外线辐射 UV radiation

指波长在 1nm-400nm的电磁波或光子形式的传递能量过程。

3.2

杀菌紫外线辐射 GUV（Germicidal ultraviolet radiation）

峰值波长在180nm-290nm范围，是以灭菌消毒为目标的紫外线辐射。

注：GUV定义引用《CIE关于采用紫外辐射管控COVID-19传播风险的立场声明》

（CIE Position Statement on Ultraviolet (UV) Radiation to Manage the Risk of

COVID-19 Transmission May 12, 2020）

3.3

杀菌紫外线LED GUV LED

峰值波长介于200nm-290nm之间的单一频谱发光二极管。

3.4

紫外线辐射能 UV radiant energy

紫外线以电磁波或光子形式传递（发射、传输或吸收）的能量。

单个光子能量 Φe=h×v

其中：h-普朗克常数（6.626×1034 J·s），v-光子频率（s-1）

单位：焦耳（J）。

3.5

紫外线辐射功率 UV radiation power

是单位时间内流过的紫外线辐射功率，又称紫外线辐射通量。

单位：瓦特 W（J/s）

其中：Φe-紫外线辐射能，单位焦耳（J），t-时间，单位：秒（s）

3.6

紫外线辐射照度 UV irradiance

从所有方向照射在面元dA上的辐射功率与该面元的面积之比，也称为紫外线辐射功率

密度。

dt
d e

e
Ф

P

dA
dP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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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W/m
2

单位换算：1 W/m
2
= 0.1mW/cm

2
= 100 μW/cm

2

3.7

细菌与病毒灭活 Bacteria & virus Inactivation

细菌与病毒的失活是通过破坏微生物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或核糖核酸（RNA）碱基

和链结合键来阻止细菌或病毒的复制与传播性，细菌与病毒的失活不是真正意义的杀死细

菌与病毒。

菌落灭活数量的计算：

菌落灭活数量=菌落总数量-菌落存活数量

3.8

无菌保证水平 SAL Sterility assurance level

在一百万个细菌或病毒的菌落里，经过紫外线剂量灭菌消毒后，用可预测的存活细菌

或病毒的对数值表示无菌概率，体现细菌或病毒的灭活效率，如表1所示：

表1 100万个细菌或病毒的菌落的无菌保证水平SLA

对数值 细菌或病毒存活数量（ND/N） 灭活效率

1Log 存活 1/10 90%

2Log 存活 1/100 99%

3Log 存活 1/1000 99.9%

4Log 存活 1/10000 99.99%

5Log 存活 1/100000 99.999%

6Log 存活 1/1000000 99.9999%

注：不同的细菌或病毒在相同的紫外线剂量下，对数值不同。

从1Log到6Log之间的关系是灭活效率以10倍递增。

3.9

紫外线剂量 UVDOSE

紫外线辐射照度的时间累积，表示被辐射表面的能量累积，或者是一定时间内到达表

面的光子总量。

式中：t-辐射时间，秒（s）, Ee（t）-紫外线辐射照度的时间函数

单位：J/m
2

单位换算：1 J/m
2
= 0.1mJ/cm

2
= 100 μJ/cm

2

dtt
t

Ee   )(
0

UVD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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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辐射照度变化不大，可以采用平均紫外线剂量计算：

UVDOSE = Ee×t

紫外线剂量与无菌保证水平相关，是对应SAL的某个灭活效率的紫外线剂量。

注：剂量是对细菌、病毒、微生物的光受体而言，是光受体的能量累积量。

紫外线剂量与目标微生物（细菌或病毒）灭活之间的关系式如下：

N / ND= 10
K×UVDOSES

K×UVDOSE=log(N/ND)

式中：

N =目标生物的初始数量。

ND =灭菌后的目标生物数量。

K =目标生物紫外线吸收的敏感系数。

UVDOSES =紫外线剂量

注：采用无菌保证水平SAL的Log（N/ND）参考表1。

注：当获取某一SAL的Log值后，可采用线性关系计算出其他灭菌效率对应的GUV剂量。

3.10

光谱功率分布 Spectral power distribution（SPD）

通过测量仪器测量出每纳米波长对应的辐射功率值（光谱辐射照度），形成辐射功率

随波长变化的曲线与数据，是计算光子通量的基础运算参数。

3.11

UV LED 辐射效率ηUV UV LED radiation efficiency

灯珠的辐射功率与灯珠耗电功率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3.12

UV LED 光量子效能 UV LED quantum efficiency（UVQE）

表示紫外线LED的波长范围里，每焦耳电能转换为光量子数量的能力，单位：μ

mol/J。

光量子效能定义公式：

QE=PF/w

式中：

PF为UV LED光子通量，单位：每秒微摩尔（μmol/s）。

w为辐射源耗电功率，单位：瓦（w）。

对于单个频谱的紫外线LED灯珠，光量子效能由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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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 = λ×ηUV/120 单位：μmol/J。

式中：

λ-UV LED 的峰值波长，单位：nm.

ηUV-UV LED 辐射效率。

3.13

UV LED光子通量 UV LED photon flux（UVPF）

每秒钟有效射出的光子微摩尔量，单位：μmol/s。

对于单个频谱的紫外线LED灯珠，光子通量由下式计算：

PF = QE×Vf×If

式中：

QE-光量子效能，单位：μmol/J.

Vf-灯珠正向电压，单位：伏特。

If-灯珠输入电流，单位：安培。

3.14

UV LED 光子通量密度 UV LED Photon Flux Density（UVPFD）

被辐射面上单位面积的光子通量，表示光子密度，单位：μmol/m
2
.s。

3.15

RD因子 Irradiance to PFD conversion factor

当GUV峰值波长确定后，灯珠的辐照度值E与光子通量密度UVPFD有固定换算因子，这个

换算因子就是RD因子，单位（w·s/μmol·m
2
）。

计算方法：

辐射照度值 E=UVPFD×RD因子

式中，辐射照度E单位：w/m
2
。

注：通过RD因子计算的紫外线辐射照度误差小于5%。

3.16

杀菌紫外线灭菌消毒 GUV disinfection

在GUV波长范围内，利用不同的细菌、病毒、病原微生物的吸收峰值波长，对细菌、病

毒、病原微生物施加紫外线辐射剂量后，使其遗传物质（核酸）发生光氧化作用导致它们

的氨基酸，核酸和酶被破坏或死亡，细胞或病毒不再分裂繁殖，达到灭活的消毒方式。

GUV灭菌消毒的机理是细菌与病毒吸收光子能量后产生破坏性的响应，是光子破坏了细

菌或病毒遗传物质导致灭活，由于SPD确定后，辐射照度可以通过RD因子把光子通量密度换

算，允许采用用辐射剂量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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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V灭菌消毒由三个参数共同决定：

（1）辐射剂量。

（2）细菌或病毒的类型及所处环境情况。

（3）采用对数测量值表示灭活效果。

3.17

GUV LED灭菌消毒装置 GUV LED Sterilization device

采用GUV LED模块、石英玻璃或透紫材料、外壳或腔体、驱动电源及控制单元组成的装

置，达到预设的灭菌消毒作用。

3.18

气溶胶 Aerosol

指悬浮在气体（如空气）中直径为 0.001～100微米的所有固体和液体颗粒。

注：本规范指的气溶胶是携带病毒或细菌的气溶胶。

3.19

紫外线辐射通量维持率 GUV radiation flux maintenance

GUV LED 灭菌消毒装置在规定的条件下，在规定的使用时间里，装置当前的辐射功率

与该装置的初始辐射功率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3.20

结垢系数 Fouling factor

GUV LED杀菌装置的透光材料使用一段时间后，当前紫外线穿透率与初始穿透率之比。

4 GUV装置分类

4.1 空气灭菌消毒

用于对空气中的细菌和气溶胶里的病毒进行灭活。

4.2 物体表面灭菌消毒

用于对物体表面的细菌、病毒、微生物进行灭活或灭死。

4.3 饮用水灭菌消毒

用于对饮用水里的细菌、病毒、微生物进行灭活或灭死，参照GB/T19837，GB/T32091

的要求。

5 技术要求

5.1 安全要求

如果GUV装置中LED模组（块）满足标准中规定的电气，热，机械，人体暴露于电磁场

（EMF）和光生物学安全要求，则被认为是安全的，灯的控制装置参考标准GB 195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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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V装置在明显位置贴安全警告符号。

GUV装置不得对人体的手和皮肤区域进行消毒。

GUV装置需安装生物传感器、重力传感器或蜂鸣器等生物保护装置，以避免对人或活体

动物的伤害。

关于GUV装置应用的安全性规范，本标准引用全球照明协会（GLA）《关于杀菌UV-C的

立场声明》作为资料性附件，参考附录D。

对于波长范围280-290nm，参考IEC62471。

5.2 GUV辐射照度计算、效验

计算参考附录A，灯珠辐射效率误差不得大于5%。

辐射照度测量参考附录B，测量误差不得大于12%。

5.3 紫外线剂量

参考附录C。紫外线剂量误差不得大于10%

5.4 辐射均匀度

辐射均匀度是依据有效照射面积设定，允许采用矩形与圆形设定有效测量面积，无论

哪种形状，均以测量面的最大尺寸上计算光子数量量的最小值与光子数量量的平均值比

值。

辐射均匀度不低于0.8。

5.5 紫外线辐射通量维持率

GUV LED灭菌消毒装置在规定的条件下，在规定的使用期限里，装置紫外线辐射通量维

持率不得低于70%。

5.6 峰值波长误差

GUV LED模组内各灯珠的实际峰值波长与标称值误差不得大于±3nm。

5.7 光量子能效公差

GUV LED模组内各灯珠的QE值与标称QE值公差不得大于±0.2μmol/J。

5.8 GUV LED 模块能效

鉴于目前GUV LED光量子效能偏低，暂不做要求。

5.9 结垢系数

GUV LED灭菌消毒装置的透光材料使用寿命截止时，结垢系数不低于0.8。

5.10 装置使用期限

GUV装置使用期限不得低于3千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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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防护等级

GUV装置的防水等级应符合GB/T 4208要求。

用于空气灭菌消毒、物体表面灭菌装置外壳防护等级≥IP20

用于饮用水灭菌消毒装置外壳防护等级≥IP67。

5.12 外壳材料

GUV装置的外壳材料采用抗UV材料，抗紫外老化和脆化。在完成本技术规范要求的试验

后，灯具不应有削弱其安全性的变化，绝缘材料的防电击性能不能降低，绝缘材料不应有

破裂、鼓胀和皱缩；塑料应具有阻燃性，阻燃等级达到GB 8624-2012中B1级或以上。

5.13 使用环境

使用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20℃～40℃。

相对湿度10%～90%RH(无凝露)。

5.14 储存环境

储存环境要求：

储存温度范围：-35℃～55℃。

相对湿度0-90%RH(无凝露)。

5.15 供电

采用交流220V（±10%），50/60Hz（±10%）电源供电。

允许采用市电供电或蓄电池供电。

GUV LED模组供电电压不作限定，但需要符合安全原则。

5.16 电磁兼容

执行标准：GB 17625.1-2012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

≤16A）。

参考标准：GB/T 18595-2014 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

参考标准：GB/T 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5.17 无线电骚扰特性

采用无线控制系统执行标准：GB 17743-2017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

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5.18 谐波电流

装置应符合《GB 17625.1-2012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

流≤16A）》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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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装置安全性

执行标准GB 7000.1-2015 灯具 第一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5.20 频闪规范

本标准不对频闪做要求。

5.21 电源效率

装置的供电电源转换效率不低于85%。

实际测量值与额定值的偏差不大于10%。

5.22 功率因数

装置的功率因数不作限定。

5.23 装置功率偏差

装置功率额定值与实际测量值的偏离不应超过10％。

5.24 电源保护功能

装置的供电电源，应具备欠压保护功能、输出过压保护功能、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功

能、过温保护等功能。

5.25 噪声要求

距离装置30厘米处的系统噪声应不超过15dB(A)。

注：db（A）-是加权的分贝值，更能准确的反映人耳对噪音的反应。

5.26 资源环保

装置的各种材料和元器件，都应满足SJ/T 11363-2016 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

的限量要求。

尽量采用可循环利用的包装材料，减少一次性包材的使用。

5.27耐机械振动

应能承受三个垂直方向以振幅1.5mm，振动频率20Hz，完成2小时的振动试验，试验后

样品无外伤、裂纹、变形、各零件无松动脱落现象。

6 实验方法

6.1 装置安全

GUV LED灭菌消毒装置中LED模组（块）的安全按照GB 19510.14《灯的控制装置 第14

部分：LED模块用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相应要求进行试验。

6.2 外观

GUV LED灭菌消毒装置的外观质量按照设计要求采用目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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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辐射照度测量方法

参考附录B。

6.3 紫外线剂量设定

参考附录C

6.4 紫外线辐射通量维持率

紫外线模块在实验室条件下，连续工作500小时、1000小时、1500小时，分别测量辐射

通量，并做时间-辐射通量曲线，做趋势线计算出规定的使用期限的辐射通量，测试结果应

符合5.5要求。

6.5 辐射均匀度

GUV装置在距离装置发光面某个距离的平面的均匀度测量，如果直接测量困难，均匀度

测量允许采用间接测量方法，间接均匀度测量允许采用涂有荧光粉（紫外线可激发）涂层

介质上正面测量或者采用透明介质的反向测量。

6.6 电磁兼容性

执行标准：GB 17625.1-2012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

≤16A）。

参考标准：GB/T 18595-2014 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

参考标准：GB/T 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6.7 石英玻璃结垢系数

按照GB/T 19837-2005 城市给排水紫外线消毒设备附录B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5.9要

求。

6.8 防护等级

GUV LED灭菌消毒装置的防护等级应按照GB/T 4208规定进行试验。

7 装置检测规则

检测需要对抽样方法提供说明，检验结果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加倍

抽样复检，复检结果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判定为不合格。

7.1 交收检验

应从每班生产的同批次LED杀菌装置中均匀地抽取。交收检验参考GB/T 2828.1执行。

其检验项目、抽样方案、检验水平和接受质量限等应符合表2的相应要求。

表2 交收检验项目及合格判定条件

序号 组别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抽样方案 检验水平 接受质量限 AQL

1 Ⅰ 安全保护 5.1 6.1 一次 S-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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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观 5.12 6.2

S-2 0.65

3

Ⅱ

辐射通量维持

率
5.5 6.4

4
石英玻璃结垢

系数
5.9 6.6

5 防护等级 5.11 6.7

6 辐射剂量 5.3 6.3
S-3 0.1

7 电磁兼容性 5.16 6.5

7.2 样品的抽取

按照GB/T 2828.1-2012 抽样标准一般水平Ⅱ级（也可以按特殊水平）进行抽检。

7.3 抽样方案

参考标准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

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7.4 不合格

装置评价过程中，如果出现一次致命缺陷或二次及以上的非致命缺陷时，则判定检验

批为不合格批次。

7.5 重新提交

当评价检验不合格时，允许经修复或剔除不合格品后重新提交一次，抽样方案和不合

格判定准则不变；如重新提交评价后仍不合格，则不允许出厂。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GUV LED灭菌消毒装置标识要求

标志牌其内容包括：

a）装置名称、型号；

b）供电规格及电功率、功率因数；

c) GUV LED 峰值波长或波长范围；

d）辐射功率、辐射范围（角度、距离）；

e）防护等级及使用条件；

f）安全性标志、认证标识、执行标准；

g）生产日期；

h）厂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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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允许标注光量子参数。

8.2 包装及包装标志

LED杀菌装置包装箱内应包括检验合格报告，LED杀菌装置的包装应符合GB 13384规定

的要求。

LED杀菌装置的包装箱标志应符合GB 191规定的相应要求，标明“易碎物品”、“向

上”、“怕晒”、“怕雨”、“禁止翻滚”、“重心”等标志。

GUV对人体安全性标记参考附录D。

8.3 随行文件

生产者应向经销商或用户提供产品合格证、装箱单、备件附件清单及随机的文件

清单等。

应提供灭菌消毒的剂量和操作手册。

应提供装置的安装使用说明书。

8.4 运输

GUV LED灭菌消毒装置的运输应轻装轻卸，途中不得拖拉、摔碰。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

雨雪淋袭和强烈的机械振动。

8.5 贮存

GUV LED灭菌消毒装置应贮存在相对湿度0-90%RH(无凝露)、储存温度-35-55℃的通风

的室内，不能有强烈机械震动，没有有害气体和易燃易爆及有腐蚀性化学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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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GUV 光子通量密度与辐射照度计算（规范性附录）

A.1 辐射杀菌机理

GUV装置属于生物光学应用范畴，生物光学辐射响应的本质是光子与受体能量交换后的

响应，灭菌消毒的机理是高能量光子被受体（细菌或病毒）吸收能量后的破坏响应，是光

子携带的能量和能量吸收的时间一起决定灭菌消毒效果，UVB与UVA在延长时间后也可以达

到灭菌效果，只是时间效率低。

辐射度参数对波长表达性弱，而采用光量子参数就完全与波长相关，因为光子数量与

细菌或病毒的数量是可计算，可以实现量化级别的细菌或病毒灭活数量的计算，采用光量

子参数是表述灭菌消毒机理的科学方式，鉴于目前大部分采用辐射参数，本标准允许采用

辐射参数表述，并提供光量子参数与辐射参数相互换算的计算方法。

A.2 GUV LED 光量子参数计算

积分球球体内的涂层是基于硫酸钡。在测量GUV LED时，涂层易产生荧光，导致测量误

差，此外，测量不同波长的GUV LED需要相应的标准灯校准，校准误差难以控制。

本标准推荐采用计算方法。

计算方法：

1）按照QE = λ×ηUV/120计算单个灯珠的QE值（辐射效率可参考芯片规格书并修

正）。

2）单个灯珠光子通量PF = QE×Vf×If。

3）计算模组的理论光子通量=n×PF，n为灯珠数量。

4）模组光子通量=a×理论光子通量，a为修正系数。

5）根据模组灯珠排列紧密程度及辐射窗口设计，系数a：0.80-0.99，灯珠排列越密，

a值越小，如果模组为单个灯珠，a=0.90-0.99。

6）对于准朗柏配光的模组，光斑面积小于或等于模组出光窗口面积的1.5倍时，光斑

的光子通量密度由下式计算：

模组PFD=模组光子通量/光斑面积

注：模组光子通量单位（μmol/s）,光斑面积单位（m
2
）。

7）对于准朗柏配光的模组，光斑面积大于模组窗口面积的1.5-3倍时，光斑的光子通

量密度由下式计算：

模组PFD=b×模组光子通量/光斑面积

其中：b为衰减修正系数，b=0.5-0.95

注：模组光子通量单位（μmol/s）,光斑面积单位（m
2
）。

注：衰减修正系数与光子的电势能E相关，该电势能可光解某些传播介质的分子，造成

光子被吸收而影响模组的PFD值。

每个光子的电势能E(电子伏)与波长的关系为：

E（λ）＝1240／λ，单位：电子伏（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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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于准朗柏配光的模组，光斑面积大于模组窗口面积的3倍时，采用光量子探头的

光量子仪器测量模组的PFD平均值。

注：光斑面积是满足辐射均匀度指标的面积。

注：本计算方法误差低于5%。

A.3 GUV LED 辐射照度计算

模组辐射照度=RD因子×UVPFD，单位：w/m
2
。

RD因子参考表3

表3 RD因子参考表

注：表中没有的波长可采用线性插值计算。

A.4 计算效验

按照附录B测量装置的辐射照度值，与计算值误差小于10%，可判定效验合格，如果误

差大于10%，需要检查辐射效率误差和实际测量误差，再重新效验，直到误差符合为止。

A.5 剂量验证

装置的辐射剂量需要进行具备资质的第三方实验验证，出具第三方检验报告，作为装

置灭菌消毒效果最终确认。

───────────

波长nm RD因子

230 0.520779502

235 0.509787234

240 0.499166667

245 0.488979592

250 0.4792

255 0.469803922

260 0.460769231

265 0.452075472

270 0.443703704

275 0.435636364

280 0.427857143

285 0.42035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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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辐射照度测量（规范性附录）

紫外线辐射照度测量，测量仪器的探头响应曲线是测量误差的关键指标，影响辐射剂

量参数误差的主要原因是测量仪器的误差。

使用手持式UV-C辐射计进行UV-C的测量，理想情况下，任何辐射计都应由ISO / IEC

17025认可的实验室进行校准（ISO / IEC，2015），以便该校准可追溯到国际单位制

（SI）（BIPM，2019a; BIPM，2019b）。此外，使用仪器时，检查校准报告并应用在报告

中包含的任何校正系数也很重要；校准报告通常仅对校准中使用的UV-C源有效；否则可能

会导致重大错误。

大多数仪器校准通常使用低压汞源的254 nm发射线完成，如果随后使用已校准的仪器

测量与波长254 nm明显不同的UV源时，则可能导致光谱失配误差达10%；可以对某些UV-C辐

射计进行对应波长的校准，以解决254 nm以外的其他波长，例如，与UV LED光源或准分子

灯一起使用。

校准紫外线辐射计时，需要校准实验室询问用户将使用仪器评估哪种类型的光源，因

此在理想情况下，将使用与GUV装置具有相似光谱成分的准辐射源来校准仪器；以减少这些

光谱失配误差。CIE 220：2016（CIE，2016）为紫外线辐射计的表征和校准提供了指南。

B.1 辐射探头响应曲线

测量仪器必须提供辐射探头响应曲线，无辐射探头响应曲线测量无效。

辐射探头响应曲线应同时提供响应误差值，响应误差大于12%时测量无效。

B.2 仪器测量误差

测量仪器需要提供测量仪器测量误差作为测量参数评估。

测量误差包括以下内容：

1） 绝对校准错误：标准灯精度及其标准灯的校准，无校准灯需要定期校准。

2） 相对误差：传感器的光谱响应误差。

3） 空间错误：传感器对各种入射角的辐射不响应引起的，包括余弦误差和方位角误

差。

4） 温度系数误差：传感器输入输出受温度系数影响。

5） 响应时间错误：当测量源在测量期间快速变化时出现的误差。

6） 长期稳定性误差：当传感器的校准随时间变化时出现的误差，可通过校准消除。

7） 用户错误：传感器受人为操作及空间外部事件影响的误差。

用户错误包括：人的衣物和建筑物的反射或障碍物的影响，空气的雾霾，环境的粉尘

与烟雾，火花与闪光，藻类，震动等也会产生测量误差。

用户错误引起的误差会有8%-30%，极端的时候会达到100%以上。

B.3 测量环境

设定为实验室测量环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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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温度：环境温度23-26℃。

2）相对湿度45-65%RH(无凝露)。

3）环境反射系数低于0.3。

4）尽量避免环境光（尤其太阳）的影响。

5）在场测量人员距离测量仪器1.5米以上。

B.4 测量读数

被测量装置需要开启30分钟后才能测量。

测量仪器需要开机10分钟以后开始测量。

每间隔30秒读取一次，一共读取5次，以5次测量值的平均值为测量值。

B.5 测量人员的安全性

测量波长范围：200–315nm的GUV装置时，测量人员8小时工作时间内最大暴露剂量为

3.0mJ/cm2。

对于某个峰值波长的剂量，需要除以加权系数S（λ），加权系数S（λ）参考附录D第

27页的表1光谱加权S（λ）系数。

例如，波长260nm，S（260）=0.65，最大暴露剂量 = 3/0.65 = 4.615 mJ / cm2。

在测量过程中，有关测量光辐射危害的更多信息，请参见（ICNIRP / CIE，1998）。

注：最大暴露剂量 REL 来源于 ACGIH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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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紫外线剂量（资料附录）

国际紫外线协会IUVA不推荐在人体上进行GUV消毒灭菌剂量实验。

以下参考剂量表（波长254nm）仅供设计参考，产品需要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

C.1 细菌的参考辐射剂量

细菌 紫外线剂量（通量）(mJ/cm2)与对应的对数值

1 2 3 4 5 6

长盐杆菌ATCC33173
0.4 0.7 1

盐沼盐杆菌 ATCC43214
12 15 17.5 20

肺炎克雷伯菌
12 15 17.5 20

克雷伯氏菌 ATCC33257
4.6 6.7 8.9 11

嗜肺军团菌 ATCC43660
3.1 5 6.9 9.4

嗜肺军团菌ATCC33152 1.6 3.2 4.8 6.4 8.0

嗜肺军团菌ATCC33152 1.9 3.8 5.8 7.7 9.6

斯图氏假单胞菌
100 150 195 230

阿拉斯加鞘脂单胞菌
175 >300

沙门氏菌属
<2 2 3.5 7 14 29

鸭沙门氏菌（来自人类粪便）
7.5 12 15

德尔卑沙门氏菌（来自人类粪便）
3.5 7.5

肠炎沙门菌沙门氏菌（来自人类粪便）
5 7 9 10

婴儿沙门氏菌（来自人类粪便）
2 4 6

伤寒沙门氏菌 ATCC19430
1.8 4.8 6.4 8.2

伤寒沙门氏菌ATCC6539 2.7 4.1 5.5 7.1 8.5

鼠伤寒沙门菌（来自人类粪便）
2 3.5 5 9

鼠伤寒沙门菌（在受污染的土壤中提取） 3 11.5 22 50

鼠伤寒沙门菌 50 100 175 210 250

痢疾志贺氏菌 ATCC29027
0.5 1.2 2 3 4 5.1

宋内志贺氏菌 ATCC9290 3.2 4.9 6.5 8.2

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25923
3.9 5.4 6.5 10.4

粪链球菌 ATCC 29212
6.6 8.8 9.9 11.2

粪链球菌（二级处理废水）
5.5 6.5 8 9 12

鳗弧菌
0.5 1.2 1.5 2

霍乱弧菌 ATCC25872
0.8 1.4 2.2 2.9 3.6 4.3

纳特弧菌
37.5 75 100 130 150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 ATCC27729
1.7 2.8 3.7 4.6

鲁氏耶尔森氏菌
1 2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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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原生动物的参考辐射剂量

原生生物
紫外线剂量（通量）(mJ/cm2)与对应的对数值

1 2 3 4 5 6

人隐孢子虫
3 5.8

微小隐孢子虫，卵囊，组织培养试验
1.3 2.3 3.2

微小隐孢子虫 2.4 <5 5.2 9.5

微小隐孢子虫 <5 <5 <5 ~6

微小隐孢子虫 <10 <10 <10

微小隐孢子虫 1 2 <5

微小隐孢子虫 1 2 2.9 4

微小隐孢子虫 <2 <2 <2 <4 <10

微小隐孢子虫 <3 <3 3-9 <11

微小隐孢子虫 <3 <3 3-6 <16

微小隐孢子虫 0.5 1 1.4 2.2

微小隐孢子虫 2 <3 <3

微小隐孢子虫 <1 <1 <1

家兔脑胞内原虫
4 9 13

脑炎微孢子虫
8 12 18

肠道微孢子虫
<3 3 <6 6

肠道微孢子虫 3 5 6

肠兰伯氏鞭毛虫，沙鼠传染性试验
<0.5 <0.5 <0.5 <1

肠兰伯氏鞭毛虫 <10 ~10 <20

肠兰伯氏鞭毛虫 <2 <2 <4

肠兰伯氏鞭毛虫，渗出试验 >63

肠兰伯氏鞭毛虫，渗出试验 40 180

鼠贾第鞭毛虫，渗出试验
77 110

鼠贾第鞭毛虫，囊肿，鼠类传染性试验 <2 <6 10 + tailing

鼠贾第鞭毛虫 1 4.5 28 + tailing

鼠贾第鞭毛虫 <10 <10 <25 ~60

鼠贾第鞭毛虫 <1.9 <1.9 ~2 ~2.3

鼠贾第鞭毛虫 <2 <2 <4

鼠贾第鞭毛虫，囊肿，鼠类传染性试验 <5 <5 5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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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病毒的参考辐射剂量

病毒 宿主
紫外线剂量（通量）(mJ/cm2)与对应的对数值

1 2 3 4 5 6

PRD-1（噬菌体）
鼠伤寒沙门氏菌 Lt2 9.9 17.2

23.5
30.1

B40-8（噬菌体）
脆弱类杆菌

11 17 23 29 35 41

B40-8（噬菌体）
脆弱类杆菌 HSP-40

12 18 23 28

MS2（噬菌体） 鼠伤寒沙门氏菌 WG49 16.3 35 57 83 114 152

MS2 DSM 5694（噬菌体）
大肠杆菌 NCIB 9481

4 16 38 68 110

MS2 ATCC15977-B1（噬菌体） 大肠杆菌ATCC15977-B1 15.9 34 52 71 90 109

MS2 NCIMB 10108（噬菌体） 鼠伤寒沙门氏菌 WG49 12.1 30.1

MS2（噬菌体） 大肠杆菌K-12 Hfr 21 36

MS2（噬菌体）
大肠杆菌CR6

K-12 Hfr CR63
16.9 33.8

MS2（噬菌体） 大肠杆菌15977 13.4 28.6 44.8 61.9 80.1

MS2（噬菌体） 大肠杆菌C3000 35

MS2（噬菌体） 大肠杆菌ATCC15597 19 40 61

MS2（噬菌体） 大肠杆菌C3000 20 42 69 92

MS2（噬菌体） 大肠杆菌ATCC15597 20 42 70 98 113

MS2（噬菌体） 大肠杆菌ATCC15597 20 50 85 120

MS2（噬菌体） 大肠杆菌 HS(pFamp)R 45 75 100 125 155

MS2（噬菌体） 大肠杆菌C3000 20 42 68 90

MS2（噬菌体） 大肠杆菌K-12 18.5 36 55

MS2（噬菌体） 大肠杆菌NCIMB 9481 14

PHI X 174（噬菌体） 大肠杆菌WG5 2.2 5.3 7.3 10.5

PHI X 174（噬菌体） 大肠杆菌C3000 2.1 4.2 6.4 8.5 10.6 12.7

PHI X 174（噬菌体） 大肠杆菌ATCC15597 4 8 12

PHI X 174（噬菌体） 大肠杆菌WG 5 3 5 7.5 10 12.5 15

PHI X 174（噬菌体） 大肠杆菌ATCC13706 2 3.5 5 7

金黄色葡萄球菌噬菌体A 994

（噬菌体）
鼠伤寒沙门氏菌 8 17 25 36 47

犬杯状病毒
MDCK 细胞系

7 15 22 30 36

猫杯状病毒
CRFK 细胞系

7 16 25

猫杯状病毒 CRFK细胞系 4 9 14

猫杯状病毒 CRFK细胞系 5 15 23 30 39

2型腺病毒 A549细胞系 20 45 80 110

2型腺病毒 人肺细胞系 35 55 75 100

2型腺病毒 PLC / PRF /5细胞系 40 78 119 160 195 235

15型腺病毒 PLC / PRF /细胞系 40 80 122 165 210

40型腺病毒 PLC / PRF / 5细胞系 55 105 155

40型腺病毒 PLC / PRF / 5细胞系 30 ND ND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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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型腺病毒 PLC / PRF / 5细胞系 23.6 ND ND 111.8

马奥尼1型脊髓灰质炎病毒 N/A 6 14 23 30

LSc2b 1型脊髓灰质炎病毒 MA104细胞系 5.6 11 16.5 21.5

LSc2b 1型脊髓灰质炎病毒 BGM细胞系 5.7 11 17.6 23.3 32 41

1型脊髓灰质炎病毒 BGM细胞系 5 11 18 27

1型脊髓灰质炎病毒 CaCo2细胞系(ATCC

HTB37)
7 17 28 37

1型脊髓灰质炎病毒 BGM细胞系 8 15.5 23 31

马里奥型脊髓灰质炎病毒 猴肾细胞系Vero 3 7 14 40

柯萨奇B5病毒 BGM细胞系 6.9 13.7 20.6

柯萨奇B3病毒 BGM细胞系 8 16 24.5 32.5

柯萨奇B5病毒 BGM细胞系 9.5 18 27 36

呼肠孤病毒3型 鼠类L-60 11.2 22.4

呼肠孤病毒1型朗格菌株 N/A 16 36

呼肠孤病毒SA-11型 猴肾细胞系细胞系MA 104 8 15 27 38

呼肠孤病毒SA-11型 MA-104细胞系 7.6 15.3 23

呼肠孤病毒SA-11型 MA-104细胞系 7.1 14.8 25

呼肠孤病毒SA-11型 MA-104细胞系 9.1 19 26 36 48

呼肠孤病毒 MA-104细胞系 20 80 140 200

甲型肝炎HM175 FRhK-4细胞系 5.1 13.7 22 29.6

甲型肝炎 HAV / HFS / GBM 5.5 9.8 15 21

甲型肝炎HM175 FRhK-4细胞系 4.1 8.2 12.3 16.4

艾柯病毒1型 FRhK-4细胞系 8 16.5 25 33

艾柯病毒2型 BGM细胞系 7 14 20.5 28

C.4 参数表引用说明

1）参数表的参考剂量是细菌、病毒、微生物（统称受体）的剂量。

注：剂量是灭活属性，不是GUV装置属性；受体处的剂量的提供关联装置辐射窗口与受

体的距离。

2）紫外线剂量是细菌与病毒在完美平坦和理想的表面上失活；不同的材料和材料表面

的褶皱和缝隙需要考虑修正。

3）剂量表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参考剂量表时需要考虑不同的介质有机物质影响；此

外，环境的温度、湿度、空气悬浮物等都对剂量产生影响。

4）剂量需要标注GUV辐射照度或辐射时间。

5）剂量表是以峰值波长253.4nm为基准，不同峰值波长需要进行修正。

6）装置应提供操作手册，确保用户在适当和安全规范下进行消毒灭菌。

C.5 COVID-19 冠状病毒紫外线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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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造成该疾病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

2）的传播。SARS-CoV-2通常通过直接与大呼吸道飞沫接触或接触受病毒污染的表面（也称

为毒菌）并随后接触眼睛，鼻子或口腔而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重要的是，病毒会通过空中

气溶胶传播途径传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使用GUV作为辅助手段在实践中是有效的，尽管如此，全球还没

有制定统一的且更具体的应用指南以及标准测试程序。

目前全球的研究资料无法提供共同确认的权威性的第三方剂量验证，本标准建议企业

参考最新研究成果确定紫外线剂量，并在装置使用说明书明确剂量来源与警告。

冠状病毒（COVID-19）剂量需要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

本标准不推荐可参考的COVID-19冠状病毒紫外线剂量。

C.6 附录 B资料声明

本文档中的信息是从参考材料和其他被认为可靠的，真诚的给出的资料中汇编而来

的。但是，对于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我们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对于由不正确

或遗漏引起的任何损失或损坏，也不承担任何责任。每个用户对自己的辐射剂量确定需要

进行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本附件资料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或担保，也不对包含其

产品，推荐或建议的任何设计作任何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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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全球照明协会 GLA 发布的关于杀菌 UV-C 的立场声明（资料性附录）

随着当前COVID-19大流行的蔓延，许多有望对表面和空气进行有效消毒的GUV产

品正在投放市场。有关消费品安全的特定指南是国际组织（例如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的责任，但CIE并未提供。CIE也提供了与GLA相类似的立场声明，声明仅涵盖

紫外线辐射在杀菌消毒中的安全使用和应用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可供消费者使用的

产品倾向于作为手持设备销售。国际组织担心此类设备的用户可能会接触有害量的

GUV。包括消费者可能不恰当地使用紫外线产品导致无法实现有效的消毒，或者他们

可能购买的产品实际上并未释放紫外线。

尽管紫外线产品在空气和表面消毒或水消毒中非常有用。CIE和WHO警告不要使

用紫外线消毒灯对手或任何其他皮肤区域进行消毒（WHO，2020年），除非有临床依

据。GUV对人类和动物可能非常危险，因此只能用于符合安全法规的适当结构的产品

中，或在将安全作为第一要务的高度受控的情况下使用，以确保达到规定的暴露极

限不超过ICNIRP（2004）和IEC / CIE（2006）规定。

本标准引用GLA 2020年5月发布的关于杀菌UV-C的立场声明作为资料性附件，目

的是为了参考其在安全性的应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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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UV-C 安全性指南》由全球照明协会（GLA）编制发布，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

协会根据英文版本翻译，内容仅供参考，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协会对本译本的准确

性、真实性、及时性都不作担保。在适用法律所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

程行业协会不承担因使用或不能使用本指南而引起的或有关的任何直接的、间接的、意外

的、特殊的、惩罚性的或其它任何损害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损失，因营业中断、信息

误解等而造成的损害）。

受翻译者的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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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照明协会 2020

前言

关于全球照明协会

全球照明协会（GLA）是全球照明行业发言人。GLA 分享与照明行业相关的政治、科学、商

业、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信息，并向国际上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倡导全球照明行业的立场。

网站：www.globallightingassociation .org。

UV-C 和需要安全指南的紧迫性

UV-C
*1
辐照是一种经过验证的杀菌方法，可用于灭活水、空气和固体表面中的细菌和

病毒。为了有效消毒，UV-C 设备的 UV-C 能量比正常日光高得多。如果未采取适当的安全

措施，则这些高的 UV-C 能量可能对暴露在该辐照下的人体和材料造成危害。

基于这一考虑，在此全球受到 COVID-19 流行病肆虐期间，GLA 深切关注 UV-C 消毒设

备，尤其目前在互联网上出售的此类设备，存在若干安全性疑问和不恰当的安全提示问

题。

因而迫切需要针对 UV-C 设备的综合性技术安全标准。这些标准原本指望由国际电工

委员会（IEC）、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和其他标准制定组织（SDO）来制定，但是要花

几个月才能发布。在制定和发布此类标准之前，全球照明协会发布了这份文件，以此作为

一种过渡性措施，以引起人们对与 UV-C 产品相关的安全问题的关注，并为其安全使用提供

指导。

*1. UV-C 是紫外线（UV）光谱中的一部分，在 ISO 标准 ISO-21348 中定义的波长范围为 100-280 nm。在

实际中，大气中的氧气会强烈吸收的波段为 100 nm-200 nm，这意味着它们只能在真空条件下有效使用。

（这也是灯和灯系统的 IEC 标准光生物学安全范围始于 200 nm 的原因）。本文件将波长下限 200 nm 修改

到 180 nm，以便包括低压汞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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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引言

如果 UV-C 设备符合 IEC 和 UL 标准中规定的电气、热、机械和人体暴露于电磁场

（EMF）和光生物学安全要求，则被认为是安全的。地区性安全法规或政策可能会引用这些

标准和其他区域安全要求。附录 A中给出了适用的 IEC 和 UL 安全标准的概述。

此外，应特别注意 UV-C 辐照危害[1]，该危害可能会损坏人的眼睛并对人的皮肤引起

严重的晒伤样反应。 UV-C 辐照会损坏材料。它还可以产生臭氧（O3），一种已知对人有毒

物质。 在波长低于 240 nm 的光照下，空气中将会产生臭氧。

本文档中的信息代表当前的 UV-C 安全知识。在 SDOs 发布全面的安全标准之前，本文

档提供了避免人类暴露于辐照危害（第 3 节）和臭氧浓度过高（第 4 节）的防护措施。 相

关的信息要求和合规性标准分别在第 5节和第 6节中给出。第 7 节给出了带粗体标记的术

语定义。

全球照明协会强烈建议在适用于 IEC 和/或 UL 标准和/或其他区域安全要求的 UV-C 设

备安全评估期间应用这些准则。

2.本指导文件的范围

本文档中的安全建议适用于发出 180 nm
*2
至 280 nm

*3
波长范围的 UV-C 光源和 UV-C 产

品。

不在范围内的是：

具有自己产品安全标准的设备，例如适用于 UV-C 水消毒设备的 IEC 60335-2-109 和

适用于 UV-C 空气消毒设备的 IEC60335-2-65

UV-C 设备的应用环境

将 UV-C 辐照与化学药品和添加剂结合在一起的产品

不发射 UV-C 辐射的产品，例如 UV-A，UV-B 和近紫外线设备

对性能和功能特性的要求

防止材料降解和损坏的要求

*2 UV-C 波长范围的下波长边界已从 200 nm 调整为 180 nm，以包括 185 nm 低压汞灯。 此波长扩展的产

品安全要求源自 ICNIRP 2004 准则[1]

*3 还有一些宽带 UV-C 设备，其 UV 发射在 280 nm 以上。 这些宽带 UV-C 设备具有 IEC 62471 中描述的其

他产品安全要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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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V-C 辐照安全性要求

3.1 节总结了光生物学安全标准 IEC 62471 [3]中认定的 UV-C 安全要求。 它还将较

低的波长边界从 200 nm 更改为 180 nm，以便将安全考虑扩展到本文件范围内概述的常见

185 nm 光源。第 3.2 节通过量化 UV-C 有效辐照度分布补充了这些要求。第 3.3 节介绍了

应采取的安全措施，以避免人体受到辐照危害。

3.1 光生物安全标准 IEC 62471 的 UV-C 安全要求摘要

[来源：对 IEC 62471 进行了修改，以波长 180 nm 为下限， 280 nm 为上限]

注意：波长扩展的产品安全要求源自 ICNIRP 2004 准则[1]。

3.1.1 UV-C 有效辐照度

为了确定宽带 UV-C 设备的有效辐照度，应根据公式 1 对设备辐照度与光谱效率曲线

的峰值（270 nm）进行加权。

��따따 �
�th��

�th��

�� � �（�） �� Δ� 公式 �

对于单色 UV-C 器件，公式 1 可以简化为公式 2。

��따따 � �� � � � 公式 �

式中：

Eeff =距 UV-C 器件距离 d1处的有效辐照度，单位为µW/cm
2
或 W/m

2
，并相对于 270 nm 光源进行加权

Eλ=计量在距离 UV-C 设备 d1处的光谱器件辐照度，单位为µW/cm
2
/nm 或 W/m

2
/nm。

S（λ）=相对光谱效率，如表 1所示

Δ（λ）=计算或测量间隔的纳米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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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光谱加权 S（λ）

UV 范围 λ (nm) S (λ)

180 0.012

185* 0.015

200 0.03

220 0.12

UV-C
222 0.13

240 0.30

254* 0.50

260 0.65

270 1.00

280 0.88

注 1：带*号的是汞线。

注 2：选择的波长是代表性的。其它值应通过中间波长的对数插值获得。

注 3：光辐射源的 CIE 239：2020 TR 透射光谱法就 200 nm-2500 nm 的光谱分布测量提供了指导。有效的

UV-C 光谱辐照度分布采集需要在相应范围内敏感的光谱辐射计或检测器：180 nm-280 nm。 在 200 nm 以

下，很难测量典型空气条件下的辐照度分布。由于臭氧会阻碍紫外线传播，因此可能需要氮气环境。

注 4：发射波长范围 280 nm 至 400 nm 的宽带 UV-C 设备应根据 IEC 62471 进行评估，因为此类设备还有

其他产品安全要求。

3.1.2 距离 d2 处的有效辐照度

可以通过公式 3 中给出的平方反比定律在任何距离 d2 处确定来自 UV-C 设备的有效辐

照度。

��따따�䀀� � �
䀀�
䀀�
�� � ��따따 公式 �

式中：

Eeff =距 UV-C 器件距离 d1 处的有效辐照度，以µW/cm
2
或 W/m

2
为单位，并针对 270 nm 光源

进行加权。

Eeff@d2=距 UV-C 器件的距离 d2 处的有效辐照度，以µW/cm
2
或 W/m

2
为单位，并针对 270 nm 光

源进行加权。

对于无法通过平方反比定律建模的设备（例如准直光源），应在所有相关距离处测量

有效辐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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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距离 d2=200 mm 时的有效辐照度

UV-C 设备的有效辐照度应在最高辐照度的方向上固定距离 d2 为 200 mm 处测得。

注意：200 mm的距离 d2来自 IEC 62471 [1]，适用于所有 UV-C设备，以使其具有可比性并对 UV-C进行
正确的风险评级。

3.1.4 UV-C 风险组评级

应根据 3.1.3 节，每 8 小时的时间间隔的暴露时间（t）和图 1 的流程图，通过

Eeff@d2=200mm确定 UV-C 设备的 UV-C 风险组。

图 1 UV-C 风险群体(UV-C RGs)

��따따�䀀� � ��敲圍��

t� 8h

��따따�䀀� � ��敲圍��

t� 10000s

��따따�䀀� � �h�敲圍��

t� 1000s

豁免

风险组 1

风险组 2

风险组 3

y

N

y

y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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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效的 UV-C 辐照度分布

为了为半开放设备提供足够的安装说明（请参阅第 5 节），应根据公式 3 在所有相关

方向以及设备距离设备 d2 处确定 UV-C 设备的有效 UV-C 辐照度。d2 为设备的远场或近场

操作距离。

3.3 UV-C 辐射防护措施

属于豁免的 UV-C 风险评级（UV-C RG）的 UV-C 设备不需要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普通人若使用 UV-C 危险评级大于或等于 1（UV-C RG≥1）的设备至少需要：

I.一种指导性防护措施和

II.一个时间防护措施，应按照表 2 中的规定，限制对应 UV-C 评级的单位暴露时间；

或设备防护措施或抑制性措施，应将有效辐照度降低至 1mW/m
2
以下。

表 2 每 8 小时的时间间隔内不同 UV-C 评级的最大暴露时间

UV-C 风险组 (UV-C RG) 最大暴露时间, t (秒)

1 10000

2 1000

3 < 30 J/m2/ Eeff@d2

只有熟练人员才能使用且 UV-C RG 高于或等于 1（UV-C RG≥1）的设备至少需要一种

指导性防护措施和一种个人防护措施。

带有粗体字的术语定义在第 7 节中。

4.臭氧安全要求

本部分包括臭氧安全要求，以保护人类免受发射波长低于 240 nm 的 UV-C 设备产生的

高臭氧浓度造成的长期毒性影响。

4.1 臭氧的长期暴露极限

该限值是根据 IEC 62368-1 [4]的 7.3 节得出的，适用于长期臭氧暴露，其限值为每

体积 0.1 ppm（≈200 µg/m
3
），以八个小时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计算。表 3提供了其他标

准的臭氧暴露评级。

表 3 –其他标准的臭氧暴露评级*4

国家/

组织

水平

µg/m3

来源

WHO 100

世界卫生组织环境（室外）空气污染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ambient-

(outdoor)-air-quality-and-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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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120 Directive 2008/50/EC, annex 7 指令 2008/50 / EC，附件 7

US

(EPA)
140

2015 年国家臭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AAQS）

https://www.epa.gov/ground-level-ozone-pollution/2015-

national-ambient-air-quality-standards-naaqs- ozone

China 160

中国地面臭氧污染

29 August 2018

https://esrl.noaa.gov/csl/news/2018/244_0829.html

4.2 臭氧防护要求

超过长期臭氧暴露极限的 UV-C 设备需要臭氧指导性安全措施。请参阅第 5 节。

5.信息要求

除非在第 4 节和第 5 节中得到豁免，否则以下产品信息要求适用于 UV-C 设备。

5.1 警示标识

a)符合 IEC 61549-310-1 的 UV-C 警示标识 。可以使用其他区域要求或接受的警示符

号。

b)应使用臭氧警示符号*5 。可以使用其他区域要求或接受的警示符号。

5.2 警示标签

a）UV-C 警示标签具有以下要素的：

1.符合 IEC 61549-310-1 的 UV-C 警示符号

2.UV-C 风险评级标记

3、4和 5：表 4 中根据针对 UV-C 源或 UV-C 产品的适当 UV-C 风险评级提供了这些警示标

签元素的文本建议。

*4.加利福尼亚法规 17 章 [5]将 24小时内计算的每体积臭氧浓度限制为 0.05 ppm。

*5.不一定需要臭氧警示符号的黄色背景。臭氧警示符号的 IEC 参考尚未定义。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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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80 nm 至 280 nm 紫外线危害的指导性防护措施

元素 豁免组 UV-C 风险组 1 UV-C 风险组 2 UV-C 风险组 3

3 不要求
注意本产品发射 UV-

C

小心本产品发射 UV-C 警示本产品发射 UV-C

4 不要求

最小暴露于眼、皮

肤， 采用适当遮蔽

措施

暴露可致眼睛、皮肤

刺激，采用适当屏蔽

避免眼睛、皮肤暴露

未遮蔽产品

5 不要求 请遵循安装说明和用户手册

元素 1、3、4 和 5 在黄色背景上应为黑色，如图 2 所示。

图 2-示例紫外线警告标签

b) 臭氧警示标签

图 3 臭氧警告标签示例

预期臭氧浓度较高的环境应标有额外的安全标签，以概述紧急情况要点、防护措施、

急救程序、消防程序和溢出程序。附录 B 中提供了这样的警示标签的示例。

如果 UV-C 设备的尺寸或设计使标记不可行，则标记应包含在包装中，并带有适当的

基于 Web 的链接。 可以使用其他区域要求或接受的配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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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安装说明和用户手册

以下信息应包含在安装说明和用户手册中：

•第 5.2 节中的警示标签

•UV-C 波长或波长范围（用于宽带光源）

•有效辐照度，定义距离为 d2 = 200 mm，如第 3.1 节所述

•详细描述为避免可能遭受 UV-C 辐射和/或臭氧浓度的危险暴露而需要的时间，设备，抑制

手段和/或个人防护措施

•如果是半开放设备的设备防护装置，则按需 3.2 节要求描述有效紫外线辐射强度分布。

•有关正确组装，安装，维护和安全使用的充分说明，以避免可能的暴露于 UV-C 辐射和/或

高浓度臭氧的危险

•有关合理可预见误用警示、故障、危险模式及安全操作程序的建议。 在详细说明维护和

保养程序的地方，应尽可能包括明确的有关应遵循的安全程序的说明。

5.4 教学培训

应为安全防护措施
*6
提供指导培训（例如指导手册或视频），其中包括第 5.3 节中定

义的安装说明和用户手册的所有相关内容。

6.合规

通过评估安装说明和用户手册，通过检查和测量来确定是否合格
*7

7.术语和定义
*8

封闭式外壳 Closed Enclosure

完全封闭有害 UV-C 辐照度的外壳。 普通人无需工具即可打开的密闭外壳，相应的会

使该人员暴露于 UV-C 危害中，因此应配备一个自动关闭开关。

围护措施 Containment Safeguard

机柜或受控访问位置（不是设备的物理组成部分）会阻止 UV-C 设备在运行时进行物

理访问，或者在设备物理访问时阻止其运行。

受控接触区域 Controlled Access Location

制定工程和/或行政控制措施以防止在 UV-C 操作期间进入的区域。

设备防护 Equipment Safeguard

封闭式外壳，半开放设备和/或状态检测系统，是设备的物理组成部分。

指导性防护 Instructional Safeguard

有关“指导性防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 节。

辐照度（表面上的一点）Irradiance (at a point on a surface)

入射到包含该点的表面的元素上的辐射通量 dφ的商乘该元素的面积 dA，即

E = dφ/dA Unit: W/m2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普通人 Ordinary Person

一个不是技术人员的人。

半开放设备 Partially Open Enclosure

半封闭有害 UV-C 辐照的设备。根据 3.2 节中定义的有效 UV-C 辐照度分布，半开放设

备应具有明确的安装位置和准确的安装属性。正确安装的半开式设备可在空间正常活动时

保护空间的使用者，同时照射空间的未占用部分。一个应用示例是上层房间空气消毒。

个人防护 Personal Safeguard

戴在身上并减少暴露于 UV-C 设备的个人防护设备。例如：防护罩，护目镜，手套，

围裙，剂量计，口罩和呼吸器。 UV-C 个人防护装置通常符合 7.4 节的规定。符合 IEC

62368-1 [3]。

存在检测系统 Presence Detection System

一种传感器和控件系统，用于检测人员是否在场。 单个运动检测传感器不能称为存

在检测系统。 风险评估应该对传感器和控件组成的系统系统进行评价，以确定其是否符合

设备防护措施的要求。

技术人员 Skilled person

具有相关教育或经验的人可以使他或她识别危险并采取适当的行动以减少自身和他人

受伤的风险。

时间防护 Time Safeguard

一个计时器，它会在 8 小时的时间间隔内关闭 UV-C 电源，以使其低于人体暴露能量

30 J / m
2
。

*6 安全壳拥有者有责任应对危险的暴露风险，并确保在 UV-C 系统运行时进入安全壳区域的人员了解该风

险，并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和防护措施。

*7 有关测量技术的指导，请参见 IEC 62471 系列的相关部分。 有关测量光源和产品中的臭氧排放和浓度

的指导，请参阅 UL 867 静电空气清洁器安全标准，UL 867 第 37 部分臭氧测试。 [6]

*8 定义源自[4] –请参见第 8 节参考。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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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IEC 和 UL 标准中关于照明设备的电气、热、机械、人体暴露在电磁场和光生物安

全性要求

标准 描述

IEC 60335-2-2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 2-27 部分：特殊要求

皮肤暴露于光辐射的器具要求

IEC 60335-2-6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 2-65 部分：特殊要求

用于空气净化设备

IEC 60432-3 白炽灯安全规范第 3 部分：卤钨灯（非车辆）

IEC 60598-1 灯具第 1 部分：一般要求和试验

IEC 61167 金属卤化物灯性能规范

IEC 62031 LED 模组用通用照明安全规范

IEC 62035 放电灯（荧光灯除外）安全规范

IEC 62471 灯具和灯具系统的光生物安全

IEC/TR 62471-2 灯具和灯具系统的光生物安全第 2 部分：制造指南

非激光光辐射安全要求

IEC 62493 与人体暴露在电磁场中有关的照明设备的评估

IEC 62776 设计用于改进线性荧光灯安全性的双端 LED 灯规格

IEC 62838 一般照明用 LEDsi 灯，供电电压不超过 50 V a.c.r. m.s.或 120V 无

波纹直流电-安全规范

UL 499 电热器具

UL 935 荧光灯镇流器

UL 1598 灯具

UL 1993 自镇流灯和灯适配器

UL 8750 LED 驱动器、LED 阵列和 LED 封装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附录 B 预期臭氧浓度高的环境和产品的警示标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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